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
起 诉 书

芦检公诉刑诉〔2017〕5号

被告人竹某某，男，1988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271988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中专，农村居民，四川省芦山县人，住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。2016年9月20日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同年10月26日被依法逮捕。
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竹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、容留他人吸毒罪、非法持有枪支罪，于2016年12月23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。本院受理后，在法定期限内，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，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。期间，本案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。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
一、2016年3月至9月期间，吸食毒品人员杨志武、罗浩杰、杨曌坤等人通过电话、微信联系被告人竹某某购买毒品后，采取现金交易或微信转帐支付方式向竹某某购买毒品；竹某某先后容留吸食毒品人员简某某（女，生于2000年4月4日）、杨某某、杨某某等人在其位于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家中吸食毒品。
2016年9月20日，被告人竹某某在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道口被民警挡获，并从其身上查获3袋疑似冰毒白色晶体2.33克，同日在被告人竹某某位于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家中查获疑似冰毒白色晶体17.31克。
经鉴定，查获的疑似冰毒白色晶体检出甲基苯丙胺成份。
二、2014年前后，被告人竹某某从他处带回一支疑似枪支放置在其位于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家中卧室衣柜内，于2016年9月20日被民警查获。
经鉴定，该枪支系以火药气体为动力发射弹丸的非制式枪支。
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，有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、鉴定意见和检查、辨认笔录等笔录以及电子数据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竹某某系以贩养吸人员，竹某某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多次向多人贩卖毒品，且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份的毒品达10克以上；竹某某在家中容留他人吸食毒品，且一名属未成年人；竹某某违反枪支管理规定，非法持有一只枪支。其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和第三百五十四条、第一百二十八第第一款、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贩卖毒品罪、容留他人吸毒罪、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，并实行数罪并罚。竹某某归案后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在非法持有枪支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中属自首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
此致
芦山县人民法院
本件与原件核无误

检察员　袁永平邹勇
2017年2月7日


附：
1.被告人竹某某现羁押于雅安市看守所; 
2.文书卷一卷、证据卷二卷，补充材料13页；
3.起诉书正本一份、副本七份；
4._换押证（三、四、五联）。


